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竹北秩聲字第2號

原處分機關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昱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邱建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嘉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竹縣政府警

察局竹北分局民國111年9月19日竹縣北警偵秩字第1110019949號

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均駁回。

    事 實 理 由 及 證 據

一、原處分裁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0年7月起迄今晚間9時至凌晨8時，在新竹縣

○○市○○○街00號，深夜發出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

妨害安寧，為民眾邱建霖、陳嘉亨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

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

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

街0號，深夜發出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陳昱豪

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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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2,000元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

街00號，深夜發出烘豆機、鋼琴及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

寧，為民眾陳昱豪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

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

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二、本件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處分書所示時間為休息及睡眠時間，無理由

製造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並時常遭到左右側鄰居邱

建霖所製造之撞擊聲、電鈴聲及陳嘉亨所製造之烘培咖啡

豆、排風扇連續運轉聲、機器運作聲、辦運重物碰碰聲、開

關門聲等噪音所困擾，本身亦為噪音受害者。且連棟住宅聲

音互相傳導，鄰居所錄製之噪音也可能是他們自己或其他鄰

居所發出，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為

系統櫃，餐桌都是玻璃實木難以輕易推拉，而且椅腳都有安

裝防噪墊等設施。此案件是六家六街8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

○○○○○○○○街00號住戶，惡意在晚間與早晨製造製造

擾人撞擊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該住戶溝通，但對方

皆矢口否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變本加厲。故聲明異

議人於111年4月開始架設分貝機、錄影機蒐證並提供給警員

調閱，確認噪音來源為六家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而來，其所

製造發出音量、頻率、時間及次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

所能容忍之範圍，已足以嚴重妨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

莫大痛苦。若10號住戶檢舉聲明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

近鄰居詢問意見或是否願意共同舉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

據正當性，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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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皆

有安裝防噪墊、烘豆機設備有加裝靜音及隔音工程，況且聲

明異議人及妻子不會彈鋼琴，小孩於7、8月暑假期間在臺南

過暑假，人不在竹北，何以製造噪音。此案件為六家六街8

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街00號住戶，惡意在

晚間與早晨製造製造擾人撞擊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

該住戶溝通，但對方皆矢口否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

變本加厲。為避免誤會，聲明異議人持續觀察數月，只要六

家六街10號住戶外出時，就無任何噪音聲響，確認噪音來源

係為六家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其所製造發出音量、頻率、

時間及次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範圍，已足

以嚴重妨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若10號住戶

檢舉聲明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近鄰居詢問意見或是否願

意共同舉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據正當性，爰依法聲明異

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新臺幣6,000

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 款定有明文。該條

所稱之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

持續性或不易測量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

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定有明文，是上開社會秩

序維護法條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

「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所指噪音之內涵

不同，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

人生活安寧為要件。又所稱妨害安寧，通常都為鄰居報警，

處理警員身歷其境瞭解，噪音確實傳於戶外，又經鄰居證

實，難以忍受者，始可認其妨害公眾安寧（司法院（81）廳

刑一字第329 號函參照）。

四、經查：

　㈠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昱豪於警詢中證稱：

　　家人平時都會於晚間10時至隔日凌晨6時許睡覺，有時候會

聽見六家六街8號方向傳來拖拉桌椅的聲音、六家六街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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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傳來烘豆機的聲音及鋼琴聲音，在我住家3樓聲音都可

以很明顯聽到，而且有時聲音大到4樓及5樓也會聽到，另外

拖拉桌椅的時候也會伴隨碰撞的撞擊聲，也有聽見施工打

地、鐵器重物撞擊地板及敲擊牆壁等聲音，並有拍攝影片證

明是從那兩側傳來等語，有111年8月25日警詢筆錄、放置分

貝計位置照片及影片光碟2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

3至57頁、第81至83頁、第84頁之1、2）。　　　

　㈡證人即報案人亦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邱建霖於警詢中證稱：

我隔壁(10號)的住戶約1年前開始製造噪音，大部分的噪音

都是在晚間9時至隔日凌晨8時發出，噪音比較像有重物往地

下丟的聲音聽起來很像啞鈴或者鉛球之類的鐵塊，有時也會

有桌椅拖拉地板的聲音，但是沒有規律，這些噪音會在上述

時段裡一直斷斷續續地發出，因為我們家平時都要上班，所

以常常被這些噪音驚嚇到，很難正常休息，今天報案之前我

們也有多次跟10號住戶溝通過，也有暗示對方為何要製造噪

音，但對方表示這些噪音不是他們製造的，然後狀況還是沒

有改善，有一次我、六家六街6號及六家六街12號的住戶都

被吵醒，當下我及其他2戶都有人出來查看狀況，確定噪音

真的是從我隔壁住戶製造的，那一天也有跟10號住戶溝通，

但狀況依舊沒有改善。而且我有對隔壁兩戶分別架設分貝儀

器，旁邊還有架設1台攝影機錄影，可以發現在晚間9時至凌

晨0時間，每當有重物砸落時，儀器上顯示的分貝數都會突

然飆到60分貝以上，正常沒有聲音的話，應該要在30分貝附

近，我有節錄幾段影像證明真的有發出噪音，並確認是10號

住戶那邊發出的噪音等語，有111年7月21日警詢筆錄、噪音

出現時程表、錄影截圖及影片光碟1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27至31頁、第59至65頁、第79頁、第84頁之3）。

　㈢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嘉亨於警詢中證稱：

　　從家中靠隔壁六家六街10號住戶的那面牆，會有不固定的時

間發出噪音，有時候是早上6、7時，有時候是晚間10、11時

發出噪音，噪音類型有點像是重物掉落地板，也有像是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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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地板發出的聲音，其聲音會使人感到驚嚇，發出噪音的

時間大約從2年前搬進來之後就陸陸續續有發出噪音。我這

次會來做筆錄也是因為這件事已持續一段時間，而且久久無

法解決，甚至有1次大半夜發出噪音，吵到連6號、8號以及

我都出來外面確認是從10號發出來的，但10號的住戶也死不

承認，那次就有明確表示10號住戶不要再這樣發出噪音，也

是安靜1、2天後就又開始了等語，有111年8月3日警詢筆錄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7至71頁）。

　㈣互核上開3位證人證詞及提供影片光碟3片內所錄製之錄音

檔，足認3位聲明異議人均確實有在不同日期、時間持續發

生製造噪音，導致有妨害安寧情形，其噪音足以影響鄰居住

戶生活作息，而達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3位聲明異議人

所異議辯稱並未造成他人影響云云，尚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件證人陳昱豪、邱建霖、陳嘉亨等人均因受聲

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深受困擾，且向受處分人反映仍未改

善，足徵3位聲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確已影響附近住戶

之安寧，並達令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至明，3位聲明異

議人有上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已洵堪認定。準

此，原處分機關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依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據以裁處各受處分人即聲明異議

人罰鍰2,000元，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件異議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賴淑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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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竹北秩聲字第2號
原處分機關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昱豪




            邱建霖




            陳嘉亨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民國111年9月19日竹縣北警偵秩字第1110019949號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均駁回。
    事 實 理 由 及 證 據
一、原處分裁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0年7月起迄今晚間9時至凌晨8時，在新竹縣○○市○○○街00號，深夜發出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邱建霖、陳嘉亨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街0號，深夜發出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陳昱豪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街00號，深夜發出烘豆機、鋼琴及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陳昱豪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二、本件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處分書所示時間為休息及睡眠時間，無理由製造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並時常遭到左右側鄰居邱建霖所製造之撞擊聲、電鈴聲及陳嘉亨所製造之烘培咖啡豆、排風扇連續運轉聲、機器運作聲、辦運重物碰碰聲、開關門聲等噪音所困擾，本身亦為噪音受害者。且連棟住宅聲音互相傳導，鄰居所錄製之噪音也可能是他們自己或其他鄰居所發出，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為系統櫃，餐桌都是玻璃實木難以輕易推拉，而且椅腳都有安裝防噪墊等設施。此案件是六家六街8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街00號住戶，惡意在晚間與早晨製造製造擾人撞擊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該住戶溝通，但對方皆矢口否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變本加厲。故聲明異議人於111年4月開始架設分貝機、錄影機蒐證並提供給警員調閱，確認噪音來源為六家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而來，其所製造發出音量、頻率、時間及次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範圍，已足以嚴重妨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若10號住戶檢舉聲明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近鄰居詢問意見或是否願意共同舉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據正當性，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皆有安裝防噪墊、烘豆機設備有加裝靜音及隔音工程，況且聲明異議人及妻子不會彈鋼琴，小孩於7、8月暑假期間在臺南過暑假，人不在竹北，何以製造噪音。此案件為六家六街8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街00號住戶，惡意在晚間與早晨製造製造擾人撞擊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該住戶溝通，但對方皆矢口否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變本加厲。為避免誤會，聲明異議人持續觀察數月，只要六家六街10號住戶外出時，就無任何噪音聲響，確認噪音來源係為六家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其所製造發出音量、頻率、時間及次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範圍，已足以嚴重妨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若10號住戶檢舉聲明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近鄰居詢問意見或是否願意共同舉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據正當性，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新臺幣6,000 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 款定有明文。該條所稱之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測量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定有明文，是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條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所指噪音之內涵不同，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又所稱妨害安寧，通常都為鄰居報警，處理警員身歷其境瞭解，噪音確實傳於戶外，又經鄰居證實，難以忍受者，始可認其妨害公眾安寧（司法院（81）廳刑一字第329 號函參照）。
四、經查：
　㈠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昱豪於警詢中證稱：
　　家人平時都會於晚間10時至隔日凌晨6時許睡覺，有時候會聽見六家六街8號方向傳來拖拉桌椅的聲音、六家六街12號方向傳來烘豆機的聲音及鋼琴聲音，在我住家3樓聲音都可以很明顯聽到，而且有時聲音大到4樓及5樓也會聽到，另外拖拉桌椅的時候也會伴隨碰撞的撞擊聲，也有聽見施工打地、鐵器重物撞擊地板及敲擊牆壁等聲音，並有拍攝影片證明是從那兩側傳來等語，有111年8月25日警詢筆錄、放置分貝計位置照片及影片光碟2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第81至83頁、第84頁之1、2）。　　　
　㈡證人即報案人亦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邱建霖於警詢中證稱：我隔壁(10號)的住戶約1年前開始製造噪音，大部分的噪音都是在晚間9時至隔日凌晨8時發出，噪音比較像有重物往地下丟的聲音聽起來很像啞鈴或者鉛球之類的鐵塊，有時也會有桌椅拖拉地板的聲音，但是沒有規律，這些噪音會在上述時段裡一直斷斷續續地發出，因為我們家平時都要上班，所以常常被這些噪音驚嚇到，很難正常休息，今天報案之前我們也有多次跟10號住戶溝通過，也有暗示對方為何要製造噪音，但對方表示這些噪音不是他們製造的，然後狀況還是沒有改善，有一次我、六家六街6號及六家六街12號的住戶都被吵醒，當下我及其他2戶都有人出來查看狀況，確定噪音真的是從我隔壁住戶製造的，那一天也有跟10號住戶溝通，但狀況依舊沒有改善。而且我有對隔壁兩戶分別架設分貝儀器，旁邊還有架設1台攝影機錄影，可以發現在晚間9時至凌晨0時間，每當有重物砸落時，儀器上顯示的分貝數都會突然飆到60分貝以上，正常沒有聲音的話，應該要在30分貝附近，我有節錄幾段影像證明真的有發出噪音，並確認是10號住戶那邊發出的噪音等語，有111年7月21日警詢筆錄、噪音出現時程表、錄影截圖及影片光碟1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第59至65頁、第79頁、第84頁之3）。
　㈢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嘉亨於警詢中證稱：
　　從家中靠隔壁六家六街10號住戶的那面牆，會有不固定的時間發出噪音，有時候是早上6、7時，有時候是晚間10、11時發出噪音，噪音類型有點像是重物掉落地板，也有像是傢俱拖拉地板發出的聲音，其聲音會使人感到驚嚇，發出噪音的時間大約從2年前搬進來之後就陸陸續續有發出噪音。我這次會來做筆錄也是因為這件事已持續一段時間，而且久久無法解決，甚至有1次大半夜發出噪音，吵到連6號、8號以及我都出來外面確認是從10號發出來的，但10號的住戶也死不承認，那次就有明確表示10號住戶不要再這樣發出噪音，也是安靜1、2天後就又開始了等語，有111年8月3日警詢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7至71頁）。
　㈣互核上開3位證人證詞及提供影片光碟3片內所錄製之錄音檔，足認3位聲明異議人均確實有在不同日期、時間持續發生製造噪音，導致有妨害安寧情形，其噪音足以影響鄰居住戶生活作息，而達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3位聲明異議人所異議辯稱並未造成他人影響云云，尚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件證人陳昱豪、邱建霖、陳嘉亨等人均因受聲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深受困擾，且向受處分人反映仍未改善，足徵3位聲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確已影響附近住戶之安寧，並達令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至明，3位聲明異議人有上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已洵堪認定。準此，原處分機關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據以裁處各受處分人即聲明異議人罰鍰2,000元，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賴淑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竹北秩聲字第2號

原處分機關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昱豪





            邱建霖





            陳嘉亨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竹縣政府警

察局竹北分局民國111年9月19日竹縣北警偵秩字第1110019949號

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均駁回。

    事 實 理 由 及 證 據

一、原處分裁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0年7月起迄今晚間9時至凌晨8時，在新竹縣

    ○○市○○○街00號，深夜發出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

    安寧，為民眾邱建霖、陳嘉亨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

    「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

    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街0號

    ，深夜發出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陳昱豪舉報。

    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

    ）2,000元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街00

    號，深夜發出烘豆機、鋼琴及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

    民眾陳昱豪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

    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

    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二、本件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處分書所示時間為休息及睡眠時間，無理由

    製造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並時常遭到左右側鄰居邱

    建霖所製造之撞擊聲、電鈴聲及陳嘉亨所製造之烘培咖啡豆

    、排風扇連續運轉聲、機器運作聲、辦運重物碰碰聲、開關

    門聲等噪音所困擾，本身亦為噪音受害者。且連棟住宅聲音

    互相傳導，鄰居所錄製之噪音也可能是他們自己或其他鄰居

    所發出，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為

    系統櫃，餐桌都是玻璃實木難以輕易推拉，而且椅腳都有安

    裝防噪墊等設施。此案件是六家六街8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

    ○○○○○○○街00號住戶，惡意在晚間與早晨製造製造擾人撞擊

    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該住戶溝通，但對方皆矢口否

    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變本加厲。故聲明異議人於11

    1年4月開始架設分貝機、錄影機蒐證並提供給警員調閱，確

    認噪音來源為六家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而來，其所製造發出

    音量、頻率、時間及次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

    之範圍，已足以嚴重妨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

    。若10號住戶檢舉聲明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近鄰居詢

    問意見或是否願意共同舉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據正當性

    ，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皆

    有安裝防噪墊、烘豆機設備有加裝靜音及隔音工程，況且聲

    明異議人及妻子不會彈鋼琴，小孩於7、8月暑假期間在臺南

    過暑假，人不在竹北，何以製造噪音。此案件為六家六街8

    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街00號住戶，惡意在晚間與早

    晨製造製造擾人撞擊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該住戶溝

    通，但對方皆矢口否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變本加厲

    。為避免誤會，聲明異議人持續觀察數月，只要六家六街10

    號住戶外出時，就無任何噪音聲響，確認噪音來源係為六家

    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其所製造發出音量、頻率、時間及次

    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範圍，已足以嚴重妨

    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若10號住戶檢舉聲明

    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近鄰居詢問意見或是否願意共同舉

    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據正當性，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

    撤銷原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新臺幣6,000 

    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 款定有明文。該條

    所稱之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

    持續性或不易測量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

    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定有明文，是上開社會秩

    序維護法條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

    「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所指噪音之內涵

    不同，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

    人生活安寧為要件。又所稱妨害安寧，通常都為鄰居報警，

    處理警員身歷其境瞭解，噪音確實傳於戶外，又經鄰居證實

    ，難以忍受者，始可認其妨害公眾安寧（司法院（81）廳刑

    一字第329 號函參照）。

四、經查：

　㈠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昱豪於警詢中證稱：

　　家人平時都會於晚間10時至隔日凌晨6時許睡覺，有時候會

    聽見六家六街8號方向傳來拖拉桌椅的聲音、六家六街12號

    方向傳來烘豆機的聲音及鋼琴聲音，在我住家3樓聲音都可

    以很明顯聽到，而且有時聲音大到4樓及5樓也會聽到，另外

    拖拉桌椅的時候也會伴隨碰撞的撞擊聲，也有聽見施工打地

    、鐵器重物撞擊地板及敲擊牆壁等聲音，並有拍攝影片證明

    是從那兩側傳來等語，有111年8月25日警詢筆錄、放置分貝

    計位置照片及影片光碟2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

    至57頁、第81至83頁、第84頁之1、2）。　　　

　㈡證人即報案人亦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邱建霖於警詢中證稱：

    我隔壁(10號)的住戶約1年前開始製造噪音，大部分的噪音

    都是在晚間9時至隔日凌晨8時發出，噪音比較像有重物往地

    下丟的聲音聽起來很像啞鈴或者鉛球之類的鐵塊，有時也會

    有桌椅拖拉地板的聲音，但是沒有規律，這些噪音會在上述

    時段裡一直斷斷續續地發出，因為我們家平時都要上班，所

    以常常被這些噪音驚嚇到，很難正常休息，今天報案之前我

    們也有多次跟10號住戶溝通過，也有暗示對方為何要製造噪

    音，但對方表示這些噪音不是他們製造的，然後狀況還是沒

    有改善，有一次我、六家六街6號及六家六街12號的住戶都

    被吵醒，當下我及其他2戶都有人出來查看狀況，確定噪音

    真的是從我隔壁住戶製造的，那一天也有跟10號住戶溝通，

    但狀況依舊沒有改善。而且我有對隔壁兩戶分別架設分貝儀

    器，旁邊還有架設1台攝影機錄影，可以發現在晚間9時至凌

    晨0時間，每當有重物砸落時，儀器上顯示的分貝數都會突

    然飆到60分貝以上，正常沒有聲音的話，應該要在30分貝附

    近，我有節錄幾段影像證明真的有發出噪音，並確認是10號

    住戶那邊發出的噪音等語，有111年7月21日警詢筆錄、噪音

    出現時程表、錄影截圖及影片光碟1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27至31頁、第59至65頁、第79頁、第84頁之3）。

　㈢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嘉亨於警詢中證稱：

　　從家中靠隔壁六家六街10號住戶的那面牆，會有不固定的時

    間發出噪音，有時候是早上6、7時，有時候是晚間10、11時

    發出噪音，噪音類型有點像是重物掉落地板，也有像是傢俱

    拖拉地板發出的聲音，其聲音會使人感到驚嚇，發出噪音的

    時間大約從2年前搬進來之後就陸陸續續有發出噪音。我這

    次會來做筆錄也是因為這件事已持續一段時間，而且久久無

    法解決，甚至有1次大半夜發出噪音，吵到連6號、8號以及

    我都出來外面確認是從10號發出來的，但10號的住戶也死不

    承認，那次就有明確表示10號住戶不要再這樣發出噪音，也

    是安靜1、2天後就又開始了等語，有111年8月3日警詢筆錄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7至71頁）。

　㈣互核上開3位證人證詞及提供影片光碟3片內所錄製之錄音檔

    ，足認3位聲明異議人均確實有在不同日期、時間持續發生

    製造噪音，導致有妨害安寧情形，其噪音足以影響鄰居住戶

    生活作息，而達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3位聲明異議人所

    異議辯稱並未造成他人影響云云，尚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件證人陳昱豪、邱建霖、陳嘉亨等人均因受聲

    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深受困擾，且向受處分人反映仍未改

    善，足徵3位聲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確已影響附近住戶

    之安寧，並達令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至明，3位聲明異

    議人有上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已洵堪認定。準此

    ，原處分機關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據以裁處各受處分人即聲明異議人

    罰鍰2,000元，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賴淑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111年度竹北秩聲字第2號

原處分機關  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昱豪





            邱建霖





            陳嘉亨





上列聲明異議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對於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民國111年9月19日竹縣北警偵秩字第1110019949號處分書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均駁回。

    事 實 理 由 及 證 據

一、原處分裁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0年7月起迄今晚間9時至凌晨8時，在新竹縣○○市○○○街00號，深夜發出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邱建霖、陳嘉亨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街0號，深夜發出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陳昱豪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聲明異議人於111年7月間晚上10時，在新竹縣○○市○○○街00號，深夜發出烘豆機、鋼琴及桌椅拖拉等噪音妨害安寧，為民眾陳昱豪舉報。核聲明異議人所為涉有「製造噪音妨害公眾安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等語。　

二、本件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陳昱豪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處分書所示時間為休息及睡眠時間，無理由製造重物掉落、桌椅拖拉等噪音。並時常遭到左右側鄰居邱建霖所製造之撞擊聲、電鈴聲及陳嘉亨所製造之烘培咖啡豆、排風扇連續運轉聲、機器運作聲、辦運重物碰碰聲、開關門聲等噪音所困擾，本身亦為噪音受害者。且連棟住宅聲音互相傳導，鄰居所錄製之噪音也可能是他們自己或其他鄰居所發出，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㈡聲明異議人邱建霖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為系統櫃，餐桌都是玻璃實木難以輕易推拉，而且椅腳都有安裝防噪墊等設施。此案件是六家六街8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街00號住戶，惡意在晚間與早晨製造製造擾人撞擊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該住戶溝通，但對方皆矢口否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變本加厲。故聲明異議人於111年4月開始架設分貝機、錄影機蒐證並提供給警員調閱，確認噪音來源為六家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而來，其所製造發出音量、頻率、時間及次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範圍，已足以嚴重妨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若10號住戶檢舉聲明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近鄰居詢問意見或是否願意共同舉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據正當性，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㈢聲明異議人陳嘉亨部分：

    聲明異議人表示未於處分書所示時間製造噪音，家中佈置皆有安裝防噪墊、烘豆機設備有加裝靜音及隔音工程，況且聲明異議人及妻子不會彈鋼琴，小孩於7、8月暑假期間在臺南過暑假，人不在竹北，何以製造噪音。此案件為六家六街8號與六家六街12號住○○○○○○○○街00號住戶，惡意在晚間與早晨製造製造擾人撞擊聲與拖拉聲，並有多次溝通與該住戶溝通，但對方皆矢口否認，狀況沒有獲得改善，甚至變本加厲。為避免誤會，聲明異議人持續觀察數月，只要六家六街10號住戶外出時，就無任何噪音聲響，確認噪音來源係為六家六街10號住戶所製造，其所製造發出音量、頻率、時間及次數均已超越一般人社會生活所能容忍之範圍，已足以嚴重妨害居住安寧乃至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若10號住戶檢舉聲明異議人製造噪音可洽詢附近鄰居詢問意見或是否願意共同舉證，否則主張質疑提出證據正當性，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原處分等語。　　　

三、按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處新臺幣6,000 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 款定有明文。該條所稱之噪音，係指噪音管制法令規定之管制標準以外，不具持續性或不易測量而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之聲音，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11條定有明文，是上開社會秩序維護法條文所處罰之「噪音」，與噪音管制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所指噪音之內涵不同，並不以超過管制標準之聲音為限，而係以足以妨害他人生活安寧為要件。又所稱妨害安寧，通常都為鄰居報警，處理警員身歷其境瞭解，噪音確實傳於戶外，又經鄰居證實，難以忍受者，始可認其妨害公眾安寧（司法院（81）廳刑一字第329 號函參照）。

四、經查：

　㈠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昱豪於警詢中證稱：

　　家人平時都會於晚間10時至隔日凌晨6時許睡覺，有時候會聽見六家六街8號方向傳來拖拉桌椅的聲音、六家六街12號方向傳來烘豆機的聲音及鋼琴聲音，在我住家3樓聲音都可以很明顯聽到，而且有時聲音大到4樓及5樓也會聽到，另外拖拉桌椅的時候也會伴隨碰撞的撞擊聲，也有聽見施工打地、鐵器重物撞擊地板及敲擊牆壁等聲音，並有拍攝影片證明是從那兩側傳來等語，有111年8月25日警詢筆錄、放置分貝計位置照片及影片光碟2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第81至83頁、第84頁之1、2）。　　　

　㈡證人即報案人亦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邱建霖於警詢中證稱：我隔壁(10號)的住戶約1年前開始製造噪音，大部分的噪音都是在晚間9時至隔日凌晨8時發出，噪音比較像有重物往地下丟的聲音聽起來很像啞鈴或者鉛球之類的鐵塊，有時也會有桌椅拖拉地板的聲音，但是沒有規律，這些噪音會在上述時段裡一直斷斷續續地發出，因為我們家平時都要上班，所以常常被這些噪音驚嚇到，很難正常休息，今天報案之前我們也有多次跟10號住戶溝通過，也有暗示對方為何要製造噪音，但對方表示這些噪音不是他們製造的，然後狀況還是沒有改善，有一次我、六家六街6號及六家六街12號的住戶都被吵醒，當下我及其他2戶都有人出來查看狀況，確定噪音真的是從我隔壁住戶製造的，那一天也有跟10號住戶溝通，但狀況依舊沒有改善。而且我有對隔壁兩戶分別架設分貝儀器，旁邊還有架設1台攝影機錄影，可以發現在晚間9時至凌晨0時間，每當有重物砸落時，儀器上顯示的分貝數都會突然飆到60分貝以上，正常沒有聲音的話，應該要在30分貝附近，我有節錄幾段影像證明真的有發出噪音，並確認是10號住戶那邊發出的噪音等語，有111年7月21日警詢筆錄、噪音出現時程表、錄影截圖及影片光碟1片等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至31頁、第59至65頁、第79頁、第84頁之3）。

　㈢證人即為本案之聲明異議人陳嘉亨於警詢中證稱：

　　從家中靠隔壁六家六街10號住戶的那面牆，會有不固定的時間發出噪音，有時候是早上6、7時，有時候是晚間10、11時發出噪音，噪音類型有點像是重物掉落地板，也有像是傢俱拖拉地板發出的聲音，其聲音會使人感到驚嚇，發出噪音的時間大約從2年前搬進來之後就陸陸續續有發出噪音。我這次會來做筆錄也是因為這件事已持續一段時間，而且久久無法解決，甚至有1次大半夜發出噪音，吵到連6號、8號以及我都出來外面確認是從10號發出來的，但10號的住戶也死不承認，那次就有明確表示10號住戶不要再這樣發出噪音，也是安靜1、2天後就又開始了等語，有111年8月3日警詢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7至71頁）。

　㈣互核上開3位證人證詞及提供影片光碟3片內所錄製之錄音檔，足認3位聲明異議人均確實有在不同日期、時間持續發生製造噪音，導致有妨害安寧情形，其噪音足以影響鄰居住戶生活作息，而達妨害公眾安寧之程度。是3位聲明異議人所異議辯稱並未造成他人影響云云，尚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件證人陳昱豪、邱建霖、陳嘉亨等人均因受聲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深受困擾，且向受處分人反映仍未改善，足徵3位聲明異議人所製造之噪音，確已影響附近住戶之安寧，並達令人不堪長時間忍受之程度至明，3位聲明異議人有上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已洵堪認定。準此，原處分機關即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之規定，據以裁處各受處分人即聲明異議人罰鍰2,000元，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本件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竹北簡易庭法　官　賴淑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